
— 1 — 

证券代码：002210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22-052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持部分股份 

被司法拍卖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22年7

月14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1），持股5%以上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

马投资”）所持公司股份已被拍卖成交尚未过户42,917,708股，流拍后以物抵债尚未

过户18,510,633股，已挂拍待拍卖162,066,238股。目前，公司从飞马投资管理人北京

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获悉，飞马投资所持前述已被拍卖成交或以物抵债股份

已于日前办理完成了相关过户手续，以及挂拍股份162,066,238股已拍卖成交。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过户进展情况 

1、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情况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股份（股） 备注 

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917,708 拍卖成交过户 

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15,195,633 以物抵债 

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3,315,000 以物抵债 

2、本次股份过户前后飞马投资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过户前 过户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25,639,634 8.48% 164,211,293 6.17% 

注：过户后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包含已被处置尚未过户股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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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拍卖结果及权益变动进展情况 

1、公司于2022年6月17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5）以及飞马投资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就飞马投资所持公司股份

变动及后续情况进行了披露。 

2、公司于2022年7月14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持部分股

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飞马投资管理人将对飞马投资所

持股份合计162,066,238股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本次拍卖现已结束，具体拍卖结果

如下： 

标的编号 标的名称 成交价（元） 买受人 

289365211 

【第2次拍卖】飞马投资持有的飞

马国际（证券代码002210）

75752001股股票 

155,958,219.66 张寿春 

289365185 

【第2次拍卖】飞马投资持有的飞

马国际（证券代码002210）

86314237股股票 

191,920,055.14 陶世青 

注：本次股东股份被拍卖的具体情况详见京东拍卖平台上的拍卖成交确认书等相关信息。本

次拍卖事项尚需买受人缴纳拍卖成交余款、办理股权过户等程序。 

本次飞马投资所持股份被拍卖成交后，飞马投资所持股份比例将下降至5%以下，

不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飞马投资所持公司剩余股份，飞马投资管理人后续将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置。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飞马投资所持公司股份164,211,293股（含已被处置尚未过户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17%；累计质押股份为162,066,238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

份的98.69%，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09%；累计冻结股份为162,321,012股，占其持有本

公司股份的98.85%，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10%。 

飞马投资已于2021年8月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破产，

其所持公司股份将可能被司法拍卖或处置，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等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法院

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破产的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086）、2022年6月17日

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以及其他相关公

告。截至目前，除已处置过户股份外，飞马投资破产清算拍卖处置所持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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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66,238股（注：已拍卖成交尚未过户）。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2、飞马投资所持公司股份被实施司法拍卖等方式处置，将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有关

事项进展并敦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